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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5 年，属于体外诊断试剂上游核心原料行业。

主要从事酶联免疫、胶体金免疫快速诊断、临床生物化学、化学发光和分子诊断等所需

原料的开发与生产，为国内体外诊断试剂公司生产提供生物活性原料、R&D 试剂和小

分子原料。公司的主要产品有 HIV、HCV、TP、HBsAg 等诊断试剂原料，广泛运用于

传染病诊断、肿瘤诊断、优生优育诊断、消化道疾病诊断和炎症及免疫系统疾病诊断等

众多领域。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东区中科云谷园 28 号

楼，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16′49.04″，北纬 40°12′0.07″，行业类别为生物药品制造（C2761），

主要产品为抗原、抗体等。根据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污染物排放自行监

控设备安装名录和安装计划（2022 年版）》的通知要求，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

废气排放口 1 安装了 1 套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该排放口废气经活性炭

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1 根 29.5m 高排放口排放，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DB11/501-2017）中“表 3 生产工艺废气及其他废气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要求”，即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限值为 20mg/m3。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8 月安装了 1 套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

监测系统（包含监测数据的采集和上传至生态环境部门），设备安装单位为北京牡丹联

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备于 2022 年 9 月申请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联网，2022 年

11 月 10 日数据上传至生态环境部门，该设备于 2023 年 2 月 2 日通过了自主验收，根据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VOCs 烟气排放连续在线监测系统自主验收意见》（2023

年 2 月 2 日），验收范围为“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 套 VOCs 安装的在线监测系

统及配套设施，排放监测项目为非甲烷总烃、温度、流速、湿度指标”，由于固定污染

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更换了设备主板、除烃器，因此，重新进行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验收，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为北京中泰晨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中泰晨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建设单位（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本项目

相关资料、设备安装单位（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72 小时调试

报告、技术指标验收报告及设备相关证书、运维单位（北京环诺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其他测试报告及设备信息等、北京诚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检测单位）提供的检测

报告，编制了《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验收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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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验收范围为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废气排放口 1（排放口编号 DA001）固

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监测项目包括非甲烷总烃、温度、流速、湿度及其

配套设施，在线监测站房已于 2023 年 2 月 2 日通过验收，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北京市污染物排放自行监控设备安装名录和安装计

划（2022 年版）》中的位置见图 1-1。 

 

图 1-1 新创生物在名录中的信息 

注：单位名称前标记“＊”的为新纳入《北京市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安装名录和

安装计划（2022 年版）》排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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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验收依据 

1.1 技术规范、标准 

1、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通知（京

环发﹝2018﹞7 号）； 

2、《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 

3、《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

法》（HJ 76-2017）； 

4、《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1013-2018）； 

5、《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1286-2023）； 

6、《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记录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T 378-2007）； 

7、《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HJ 477-2009）； 

8、《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 212-2017）； 

9、《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 

1.2 其他参考资料 

1、北京环诺科技有限公司（运维单位）出具的来电自动重启测试报告； 

2、北京环诺科技有限公司（运维单位）出具的自动监控系统信息传输与通讯协议

自检报告； 

3、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出具的 72 小时调试前 168 小时无故障

运行报告； 

4、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安装单位）出具的 72 小时调试分析

报告； 

5、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运维单位）出具的 72 小时调试后 168 小时无故障

运行报告； 

6、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安装单位）出具的 CEMS 技术指标

验收报告； 

7、北京诚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比对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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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排污企业情况介绍 

2.1 项目基本情况 

表 2-1 本项目 CEMS 基本信息表 

设备名称 型号 生产编号 厂家 
监测 

项目 

安装 

位置 

排放口 

编号 
备注 

固定污染源废

气 VOCs 连续

监测系统 

HP6600 C22058 

北京牡丹

联友环保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非甲烷总

烃、温度、

流速、湿

度 

废气

排放

口 1 

DA001 

设备名

称、型号、

生产编号

来源于设

备铭牌 

2.2 厂区示意图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为地下一层，地上六层建筑，本项目固定污染源

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在线监测站房位于楼顶，为单独的房间，长度约 5 米，

宽度约 4 米，面积约 20 平方米，高度约 2.5 米。在线监测站房在楼顶的位置示意

见图 2-1。 

 

图 2-1 在线监测站房在楼顶的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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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本项目所在公司地下一层平面布置图 

 

图 2-3 本项目所在公司一层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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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本项目所在公司二层平面布置图 

 

图 2-5 本项目所在公司三层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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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本项目所在公司四层平面布置图 

 

图 2-7 本项目所在公司五层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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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本项目所在公司六层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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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1）基因工程抗原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基因工程抗原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2-9。 

 

图 2-9 基因工程抗原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10 
 

（2）单克隆抗体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单克隆抗体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2-10。 

 

图 2-10 单克隆抗体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11 
 

2.4 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图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废气排放口 1，排放口编号 DA001，安装了一

套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该排放口对应的废气处理工艺为活性炭

吸附，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2-11。 

 

图 2-11 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图 

2.5 在线监测系统运维人员信息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线监测系统委托北京环诺科技有限公司运行维

护，运维合同见附件 7，在线监测系统管理人员、运行维护人员联系方式见表 2-2。 

表 2-2 在线监测系统管理人员、运行维护人员联系方式 

类别 姓名 联系方式 所属单位 

在线监测系统管

理人员 
刘兴旺 13263239484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在线监测系统运

维人员 
张宏宇 13801364005 北京环诺科技有限公司 

运维人员资质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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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关证明材料 

3.1 运营单位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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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备采购合同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废气排放口 1，排放口编号 DA001，安装了一

套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设备供货单位和安装单位均为北京牡丹

联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备采购合同见附件 6。 

3.3 设备运维合同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废气排放口 1，排放口编号 DA001，安装了一

套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委托北京环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维，

运维合同见附件 7。 

3.4 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废气排放口 1，排放口编号 DA001，安装了一

套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该监测系统包含监测数据的采集和上传

至生态环境部门，因此无单独的环保数据采集传输仪。 

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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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设备采购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9 日，此证书设备采购时在有效期内，目

前已过期，产品名称与设备铭牌不一致，但型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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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设备采购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9 日，设备采购时的环保认证证书已过期，

此环保认证证书为最新有效期内的，产品名称与设备铭牌不一致，但型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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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 

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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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动监控系统建设情况 

4.1 自动监控系统工程建设 

4.1.1 选型说明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废气排放口 1 安装了 1 套型号为 HP6600 固定污

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设备相关信息见表 4-1。 

表 4-1 设备相关信息 

名称 型号 生产编号 生产厂家 

是否有

环保认

证 

是否有环境监测

仪器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检测报告 

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

统 

HP6600 C22058 
北京牡丹联友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 有 

注：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包含监测数据的采集和上传至生态环境部门的功能，

因此没有设置单独的数采仪，数据通过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上传至生态环境

部门。 

 

 

 

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 冷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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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油水净化器 静音无油机 

 

采样探头 

4.1.2 竣工图纸 

在线监测站房平面布置示意图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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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在线监测站房平面布置示意图 

4.1.3 站房基本配置 

（1）监测站房与采样点之间的管线距离为 6m，直线距离为 5m。 

（2）监测站房长约 5m，宽约 4m，面积约 20m2。 

（3）监测站房安装了空调，并设置了温湿度计，室内温度可保持在 15–30℃

之间，空气相对湿度在 60%以内，空调设置了来电自动重启器，站房内安装了排

风扇。 

（4）监测站房内设置了 1 个 UPS 稳压电源。 

（5）监测站房内配备不同浓度的有证标准气体，包括 1 瓶高纯氮气，3 瓶丙

烷、甲烷、氮气混合气，均在有效期内。 

（6）监测站房材质为彩钢房，可防水、防潮、隔热、保温等，安装了可燃气

体报警器。 

（7）监测站房内配有路由器，网络可满足数据传输要求。 

表 4-2 站房基本配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描  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站房主体 彩钢房 套 1 专室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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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面 / 平方米 20 / 

3 门 / 个 2 / 

4 空调 保持室温 台 1 

空调配有来

电自动重启

功能 

5 温湿度仪 监控温湿度 个 1 / 

6 UPS 电源 临时停电，设备供电 套 1 / 

7 监控探头 监控站房内部 个 1 / 

8 气瓶 
1 瓶高纯氮气，3 瓶丙烷、

甲烷、氮气混合气 
瓶 4 / 

9 灭火器 突发情况灭火使用 个 2 / 

10 冷干机 降低压缩后空气的温度 个 1 / 

11 排风扇 排风 个 1 / 

12 
压缩空气油水净

化器 

用于处理压缩空气中的

油、水等污染物的装置 
个 1 / 

13 静音无油机 提供压缩空气 个 1 / 

14 灯 照明 个 1 / 

15 文件桌 
写运维记录和存放运维

记录 
个 1 / 

16 可燃气体报警器 可燃气体报警 个 1  

 

  

在线监测站房 UPS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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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 温湿度仪 

 

 

空调来电自动重启器 监控探头和路由器 

 
 

冷干机 压缩空气油水净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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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气体 制度上墙 

 
 

灭火器 运维记录 

 
 

静音无油机 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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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房内部照片 1 站房内部照片 2 

  

排风扇 文件桌 

  

灯 可燃气体报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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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自动监控系统仪器设备技术文件 

4.2.1 总体设计方案 

1、采样系统 

HP6600 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采用全热采样探头，保证探头的

温度不低于废气监测点的温度，并且伴热传输，保证样气中的挥发性有机物处于

气态，同时保证样气不结露。最后将不含液态水的样气送入分析仪测量。 

在烟气抽取、输送和测量过程中，加热的两级过滤器滤除掉泥浆液滴和颗粒

物，全程加热在酸露点以上，保证样气不会冷凝，这样既不会产生泥浆液滴对测

量的干扰，也不会产生 VOCs 溶于水的浓度损失，尽量降低由于采样、传输造成

的样气浓度损失。 

2、烟气测量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量为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GC-FID）。样气经色

谱柱分离，然后分别进入 FID 检测器，和氢气气体混合，混合气与进入的氧气（空

气）燃烧，有机物在氢火焰中离子化，形成离子电流。离子电流的大小与有机物

浓度成正比。可以分别得出挥发性有机物个组分的浓度。 

3、系统介绍 

在线气相色谱分析仪由阀、柱箱、检测器、气路控制系统和计算机控制系统

组成。 

检测器为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气路控制完全采用 EPC 控制，能实现全自动化调节流量。采用微机与专属软

件结合，对阀箱、柱箱、检测器进行稳温度控制，以及整个管路的其流量控制，

保证了仪器的可靠性和重复性。 

（1）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是典型的破坏型、质量型检测器。样品气体从燃烧室的

底部进入，并和氢气混合，混合气体与进入的氧气（助燃空气）燃烧，温度在 2100℃

左右，进火焰的有机物发生高温裂解和氧化反应生成自由基，自由基又与氧作用

产生离子，所产生的离子数与单位时间内进入火焰的碳原子质量有关。在外加电

厂作用下，这些离子形成离子电流，离子电流与挥发性有机物浓度成正比。 

氢火焰离子检测器，结构简单、性能优异、稳定可靠、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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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是对几乎所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均有响应，对所有烃类化合物（碳

数≥3）的响应几乎相等，对含杂原子的烃类有机物中的同系物（碳数≥3）的相

对响应值也几乎相等。这为化合物的定量带来很大方便，而且具有灵敏度高、基

流小、线性范围宽、死体积小、响应快的特点。 

（2）气相色谱（GC） 

气相色谱主要是利用物质的沸点、极性及吸附性质的差异来实现混合物的分

离。样气被载气（高纯氮气）带入色谱柱，柱内含有固体固定相，由于样气中各

个组分的沸点、极性或吸附性能不同，由于载气的流动，样气组分在运动中进行

反复多次的分配或吸附/解吸附，结果在载气中浓度大的组分先流出色谱柱，而在

固定相中分配浓度大的组分后流出，从而实现样气的组分分离，分离的组分分别

进入 FID 测量。 

4.2.2 自动监控系统配置信息 

自动监测系统配置信息见表 4-3。 

表 4-3 自动监控系统配置信息一览表 

序号 参数 原理 量程 

1 非甲烷总烃 气相色谱法+FID 氢火焰离子化 0-60mg/m3 

4.2.3 采样口及采样管线图 

采样口及采样管线示意图见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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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采样口及采样管线图 

4.2.4 自动监控系统参数设置 

本项目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基本参数及主要性能指标见表

4-4。 

表 4-4 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基本参数及主要性能指标 

测量项目 非甲烷总烃 

检测原理 气相色谱法+FID 氢火焰离子化 

量程 0-60mg/m3（以碳计） 

检出限 0.05mg/m3 

定性重复性 ≤2%（以碳计） 

定量重复性 ≤2%（以碳计） 

线性误差 ≤±2%F.S. 

零点漂移 ≤±3%F.S. 

量程漂移 ≤±3%F.S. 

系统净重 150kg 

最大功率 10000W 

额定频率 50Hz 

额定电压 单相交流 2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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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外形尺寸（宽×深×高） 610×1000×2000mm 

4.2.5 自动监控系统仪器功能要求核查表 

本项目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功能要求核查见表 4-5。 

表 4-5 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功能要求核查表 

功能要求 
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 

是否具有 

可设定、校对显示时间功能 是 

零点、量程校正功能 是 

数据显示、存储、输入功能 是 

断电恢复送电后恢复运行功能 是 

故障报警、显示、诊断及远程传输 是 

限制报警和报警信号输出功能 是 

4.2.6 自动监控系统信息传输与通讯协议 

本项目安装了 1 套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该系统于 2022 年 11

月 10 日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联网并上传数据，该系统没有配置单独的数据采集传

输仪，因为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包含监测数据的采集和上传至生

态环境部门的功能，数据通过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上传至生态环

境部门。自动监控系统信息传输与通讯协议自检报告见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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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运行规程和管理制度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制定了运行规章和管理制度，分别为： 

（1）定期检验、校定制度； 

（2）设备故障的预防及处理制度； 

（3）自动监测系统管理制度； 

（4）在线监测运维操作人员规章及责任制度； 

（5）在线监测仪器操作、使用和维护规程。 

管理制度在在线监测站房内进行了张贴，张贴照片见图 5-1。 

  

定期检验、校定制度 自动监测系统管理制度 

  

设备故障的预防及处理制度 在线监测运维操作人员规章及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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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仪器操作、使用和维护规程 制度上墙照片 

图 5-1 管理制度在在线监测站房内张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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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自动监控系统调试报告 

6.1 168 小时无故障运行报告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废气排放口 1，排放口编号 DA001，安装的 1

套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已完成了 168 小时的无故障运行，运行时

间为 2024 年 8 月 9 日 0 时~2024 年 8 月 15 日 23 时，168 小时无故障运行报告见

附件 10。 

6.2 72 小时调试 

6.2.1 72 小时调试执行标准 

本项目非甲烷总烃 72 小时调试结果参考《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

监测技术规范》（HJ1286-2023）附录 C 中的相关内容。 

72 小时调试检测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6-1。 

表 6-1 72 小时调试检测技术指标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标准来源 

NMHC-

CEMS 

非甲烷

总烃 

分析周期 ≤3 min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

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1286-2023） 

24h零点漂移 应在±3%以内 

24h量程漂移 应在±3%以内 

系统响应时

间 
≤300 s 

示值误差 

当量程＞100mg/m3时，示值误差

应在标准气体的标称值±5%以

内； 

当量程≤100mg/m3时，示值误差

应在F.S.的±2.5%以内。 

正确度 

当参比方法测量非甲烷总烃浓度

（以碳计）的平均值： 

a.＜50 mg/m3时，绝对误差的平均

值应在±10 mg/m3以内； 

b.在[50 mg/m3,500 mg/m3）之间

时，相对误差的95%置信上限≤

40%； 

c.≥500mg/m3时，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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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标准来源 

流速

CMS 
流速 

速度场系数

精密度 
≤5% 

或相关系数 ≥9个数据时，相关系数≥0.90 

正确度 

流速＞10 m/s，相对误差应在

±10%以内 

流速≤10 m/s，相对误差应在±12%

以内 

温度

CMS 
温度 正确度 不超过±3℃ 

湿度

CMS 
湿度 正确度 

≤5.0%时，绝对误差平均值应在

±1.5%以内 

＞5.0%时，相对误差应在±25%以

内 

注：F.S.表示满量程。 

6.2.2 72 小时调试检测结果 

根据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72 小时调试报告，72 小时

调试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2 日~5 日，调试报告见附件 11，调试过程中正确度比对

由北京诚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检测报告见附件 12，72 小时调试检测

结果汇总见表 6-2。 

表 6-2 本项目 72 小时调试检测结果汇总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是否符合 

NMHC 

示值误差 

当量程＞100 mg/m3 时，示值误差应

在标准气体的标称值±5%以内； 

当量程≤100 mg/m3时，示值误差应

在 F.S.的±2.5%以内。 

-1.15% 是 

分析周期（min） ≤3 min 1 是 

系统响应时间（s） ≤300 s 132 是 

24h 零点漂移 不超过±3%满量程 0.00% 是 

24h 量程漂移 不超过±3%满量程 -0.9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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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度（mg/m3） 

当参比方法测量非甲烷总烃浓度

（以碳计）的平均值： 

a.＜50 mg/m3 时，绝对误差的平均

值应在±10 mg/m3以内； 

b.在[50 mg/m3,500 mg/m3）之间时，

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40%； 

c.≥500 mg/m3 时，相对误差的 95%

置信上限≤35%。 

-5.29  是 

流速 

速度场系数精密度

（%） 
≤5% 3.02  是 

或相关系数 ≥9 个数据时，相关系数≥0.90 - - 

正确度 

流速＞10 m/s，相对误差应在±10%

以内； 

流速≤10 m/s，相对误差应在±12%

以内。 

5.11% 是 

烟温 绝对误差（℃） 不超过±3℃ -0.36  是 

湿度 正确度（%） 

≤5.0%时，绝对误差平均值应在

±1.5%以内； 

＞5.0%时，相对误差应在±25%以

内。 

-0.96  是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检测结果见表 6-3。 

表 6-3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检测结果表 

CEMS 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 

测试人员： 谢松岩 

CEMS

生产厂

商： 

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CEMS 型号、编号： HP6600-C22058 

CEMS 原理： 气相色谱法+FID 
安装位

置： 
DA001 废气排放口 1 

标准气体浓度或校准器件的已知响应

值： 
53.04 

mg/

m3 

计量单

位： 
mg/m3 

序

号 
日期 时间 

零点读数 

零点

读数

变化 

量程读数 

量程

读数

变化 

满量 

程

（m

g/m3

) 

备

注 

起始

(Z0) 

最终

(Zi) 

ΔZ=Zi 

-Z0 

起始

(S0) 

最终

(Si) 

ΔS=S

i -S0 



 

40 
 

1 2024/9/2 9:48-9:58 - 0.00  - - 52.94  - 

60.0

0  

- 

2 2024/9/3 10:53-12:10 0.00  0.00  0.00  52.94  52.37  -0.57  - 

3 2024/9/4 11:06-11:18 0.00  0.00  0.00  52.20  52.20  0.00  - 

4 2024/9/5 11:19-11:34 0.00  0.00  0.00  52.07  52.23  0.16  - 

零点读数变化最大值（式 1） 0.00  

量程读数变

化最大值（式

3） 

-0.57  - 

零点漂移（式 2） 0.00% 
量程漂移（式

4） 
-0.95% - 

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检测结果见表 6-4。 

表 6-4 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检测结果表 

CEMS 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检测 

测试人员: 谢松岩 
CEMS 生

产厂商: 

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CEMS 型号

编号: 
HP6600-C22058 

CEMS 原理: 气相色谱法+FID 安装位置: DA001 废气排放口 1 

计量单位: mg/m3 测试日期: 2024 年 9 月 3 日 

序号 项目 

标准气

体或校

准器件

参考值 

CEMS

显示值 

CEM

S 显

示值

的平

均值 

示值误差

（%） 

系统响应时间（s） 

备注 
测定值 

平均值 
t 

1 
NMH

C 
53.04  

52.50  

52.35  -1.15  

131 

132  - 2 52.31  135 

3 52.24  129 

4 
NMH

C 
32.79  

32.76  

32.65  -0.23  

126 

130  - 5 32.69  137 

6 32.51  128 

7 
NMH

C 
16.71  

16.69  

16.71  0.00  

125 

127  - 8 16.78  124 

9 16.66  131 

分析周期检测结果见表 6-5。 

表 6-5 分析周期检测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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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周期现场检测记录 

测试人员： 谢松岩 

NMHC-CE

MS 生产厂

商： 

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测试地点： DA001 废气排放口 1 

NMHC-CE

MS 型号、编

号： 

HP6600-C22058 

仪 器 检 测 量

程： 
60 mg/m3 

NMHC-CE

MS 原理： 
气相色谱法+FID 

量程点标准气体浓

度： 
53.04 

污染物名称： 非甲烷总烃 计量单位： mg/m3 

测试日期： 2024.9.3-9.5 - - - - - 

测试日期 分析周期（min） - - - - - 

2024 年 9 月 3 日 1 - - - - - 

2024 年 9 月 4 日 1 - - - - - 

2024 年 9 月 5 日 1 - - - - - 

均值 1 - - - - - 

非甲烷总烃正确度检测结果见表 6-6。 

表 6-6 非甲烷总烃正确度检测结果表 

NMHC-CEMS 正确度检测 

测试日期： 2024.9.3 污染物名称 NMHC 计量单位 mg/m3 

样品编号 时间（时、分） 参比方法测量值 A 
NMHC-CEMS 测

量值 B 

数据对差

=B-A 

1 14:50-14:55 8.47 8.36 -0.11 

2 15:00-15:05 8.31 7.58 -0.73 

3 15:10-15:15 7.97 7.05 -0.92 

4 15:20-15:25 7.56 5.74 -1.82 

5 15:30-15:35 7.00 7.69 0.69 

6 15:40-15:45 6.70 5.86 -0.84 

7 15:50-15:55 7.70 5.93 -1.77 

8 16:00-16:05 6.88 5.72 -1.16 

9 16:10-16:15 7.50 6.71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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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7.566 6.738 -0.828 

数据对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 0.83 

数据对差的样本标准差 - 

数据对差的极限误差（置信系数） - 

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相对

准确度） 
- 

测试日期 2024.9.4 污染物名称 NMHC 计量单位 mg/m3 

样品编号 时间（时、分） 参比方法测量值 A 
NMHC-CEMS 测

量值 B 

数据对差

=B-A 

1 11:45-11:50 6.84 3.38 -3.46 

2 11:55-12:00 7.33 2.65 -4.68 

3 12:05-12:10 6.29 2.89 -3.40 

4 12:15-12:20 6.84 2.17 -4.67 

5 12:25-12:30 6.37 1.79 -4.58 

6 12:35-12:40 6.44 1.53 -4.91 

7 12:45-12:50 7.88 1.39 -6.49 

8 12:55-13:00 8.40 1.31 -7.09 

9 13:05-13:10 6.34 1.89 -4.45 

平均值 6.97 2.11 -4.86 

数据对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 4.86 

数据对差的样本标准差 - 

数据对差的极限误差（置信系数） - 

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相对

准确度） 
- 

测试日期 2024.9.5 污染物名称 NMHC 计量单位 mg/m3 

样品编号 时间（时、分） 参比方法测量值 A 
NMHC-CEMS 测

量值 B 

数据对差

=B-A 

1 13:45-13:50 11.50 5.49 -6.01 

2 13:55-14:00 11.70 4.81 -6.89 

3 14:05-14:10 12.40 4.34 -8.06 

4 14:15-14:20 9.53 3.21 -6.32 

5 14:25-14:30 9.41 2.81 -6.60 

6 14:35-14:40 10.00 4.59 -5.41 

7 14:45-14:50 8.31 7.59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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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4:55-15:00 7.88 5.27 -2.61 

9 15:05-15:10 8.82 3.84 -4.98 

平均值 9.95 4.66 -5.29 

数据对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 5.29 

数据对差的样本标准差 - 

数据对差的极限误差（置信系数） - 

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相对

准确度） 
- 

流速、温度、湿度正确度检测结果见表 6-7。 

表 6-7 流速、温度、湿度正确度检测结果表 

流速、温度和湿度 CMS 的正确度检测 

测 试

人员： 
谢松岩 

CEMS 生

产厂商: 
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MS 型号、

编号： 
HP6600-C22058 

CEMS

原理： 

温度：铂电阻法；流速：皮托

管法； 

湿度：阻容法 

安 装 位

置： 
DA001 废气排放口 1 

参比方法仪器

生产厂商： 
/ 

型号、编

号： 

自动烟尘烟气测试

仪 E-2-097； 

空盒气压表 E-2-024 

原理： 

流速：皮托管 烟

温：热电偶法  

湿度：干湿球法 

序号 日期 
时间 

（时、分） 

参比方法 CEMS 

备

注 
流 速

（m/s） 
温度（℃） 

湿 度

（%） 

流 速

（ m/s

） 

温 度

（ ℃

） 

湿度

（ %

） 

1 

2024

/9/3 

14:50-14:55 2.36 27.4 - 2.40 26.85 - - 

2 15:00-15:05 2.31 26.8 - 2.47 26.76 - - 

3 15:10-15:15 2.42 26.7 - 2.55 26.58 - - 

4 15:20-15:25 2.43 26.7 - 2.57 26.39 - - 

5 15:30-15:35 2.41 26.7 - 2.55 26.32 - - 

1 14:45-14:48 - - 1.3 - - 0.4 - 

2 14:56-14:59 - - 1.4 - - 0.5 - 

3 15:06-15:09 - - 1.3 - - 0.4 - 

4 15:16-15:19 - - 1.4 - - 0.4 - 

5 15:26-15:29 - - 1.4 - -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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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平均值（m/s) 2.386 2.508 

烟温平均值（℃） 26.860 26.580 

湿度平均值（%） 1.360 0.420 

流速相对误差（%) 5.11 

烟温绝对误差平均值（%） -0.28 

湿度绝对误差平均值（%） 

（参比方法测量值≤5%时） 
-0.94 

湿度相对误差（%） 

（参比方法测量值＞5%时） 
- 

序号 日期 
时间 

（时、分） 

参比方法 CEMS 

备

注 
流 速

（m/s） 
温度（℃） 

湿 度

（%） 

流 速

（ m/s

） 

温 度

（ ℃

） 

湿度

（ %

） 

1 

2024

/9/4 

11:45-11:50 2.57 26.7 - 2.55 26.40 - - 

2 11:55-12:00 2.57 26.6 - 2.58 26.29 - - 

3 12:05-12:10 2.57 26.5 - 2.60 26.17 - - 

4 12:15-12:20 2.54 26.6 - 2.57 26.16 - - 

5 12:25-12:30 2.66 26.5 - 2.60 26.09 - - 

1 11:41-11:44 - - 1.3 - - 0.5 - 

2 11:51-11:54 - - 1.4 - - 0.4 - 

3 12:01-12:04 - - 1.4 - - 0.5 - 

4 12:11-12:14 - - 1.5 - - 0.4 - 

5 12:21-12:24 - - 1.4 - - 0.4 - 

流速平均值（m/s) 2.582 2.580 

烟温平均值（℃） 26.580 26.222 

湿度平均值（%） 1.400 0.440 

流速相对误差（%) -0.08 

烟温绝对误差平均值（%） -0.36 

湿度绝对误差平均值（%） 

（参比方法测量值≤5%时） 
-0.96 

湿度相对误差（%） 

（参比方法测量值＞5%时） 
- 

序号 日期 
时间 

（时、分） 

参比方法 CEMS 

备

注 
流 速

（m/s） 
温度（℃） 

湿度

（%） 

流速

（m/s

） 

温度

（℃

） 

湿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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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4

/9/5 

13:45-13:50 2.34 28.2 - 2.10 28.35 - - 

2 13:55-14:00 2.13 28.2 - 2.24 28.35 - - 

3 14:05-14:10 2.14 28.3 - 2.10 28.22 - - 

4 14:15-14:20 2.18 28.3 - 2.07 28.06 - - 

5 14:25-14:30 2.13 27.8 - 2.09 27.82 - - 

1 13:41-13:44 - - 1.3 - - 0.5 - 

2 13:51-13:54 - - 1.4 - - 0.4 - 

3 14:01-14:04 - - 1.4 - - 0.5 - 

4 14:11-14:14 - - 1.5 - - 0.4 - 

5 14:21-14:24 - - 1.4 - - 0.5 - 

流速平均值（m/s) 2.184 2.120 

烟温平均值（℃） 28.160 28.160 

湿度平均值（%） 1.400 0.460 

流速相对误差（%) -2.93 

烟温绝对误差平均值（%） 0.00 

湿度绝对误差平均值（%） 

（参比方法测量值≤5%时） 
-0.94 

湿度相对误差（%） 

（参比方法测量值＞5%时） 
- 

速度场系数检测结果见表 6-8。 

表 6-8 速度场系数检测结果表 

速度场系数检测 

测试 

人员 
谢松岩 

CEMS 生产厂

商 

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测试 

地点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CEMS 型号、

编号 
HP6600-C22058 

测试位

置 
DA001 废气排放口 1 CEMS 原理 皮托管法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

商 
/ 

型号、编

号 

自动烟尘烟气测试仪

E-2-097； 
原理 

皮托

管法 

参比方法计量单位 m/s   CMS计量单位 m/s   

日期 方法 

测定次数 
日平

均值 

标准

偏差 

相对

标准

偏差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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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9/3 

参比方法 2.36 2.31 2.42 2.43 2.41 2.39 0.05 - 

CEMS 2.40 2.47 2.55 2.57 2.55 2.51 0.07 - 

速度场系

数 
0.983 0.935 0.949 0.946 0.945 0.952 0.02 - 

2024/9/4 

参比方法 2.57 2.57 2.57 2.54 2.66 2.58 0.05 - 

CEMS 2.55 2.58 2.60 2.57 2.60 2.58 0.02 - 

速度场系

数 
1.008 0.996 0.988 0.988 1.023 1.001 0.01 - 

2024/9/5 

参比方法 2.34 2.13 2.14 2.18 2.13 2.18 0.09 - 

CEMS 2.10 2.24 2.10 2.07 2.09 2.12 0.07 - 

速度场系

数 
1.114 0.951 1.019 1.053 1.019 1.031 0.06 - 

速度场系数日平均值

的平均值 
0.995 

标准

偏差 
0.03 

速度场系数精

密度（相对标

准偏差）（%） 

3.02 

根据表 6-2~6-8 可知，本项目 72 小时调试结果满足《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

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1286-2023）中相关要求。 

6.3 72 小时调试后 168 小时无故障运行报告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废气排放口 1，排放口编号 DA001，安装的 1

套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已完成了 72 小时调试后 168 小时的无故

障运行，运行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9 日 0 时~2024 年 9 月 15 日 23 时，168 小时无

故障运行报告见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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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验收比对监测 

7.1 废气排放标准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标准限值见表 7-1。 

表 7-1 废气排放标准限值一览表 

污染物名称 浓度限值（mg/m3） 验收执行标准 

非甲烷总烃 20 

《 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DB11/501-2017）中表 3 生产工艺废气及

其他废气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7.2 CEMS 技术指标验收 

7.2.1 技术指标验收要求 

本项目在线监测系统技术指标验收要求见表 7-2。 

表 7-2 本项目在线监测系统技术指标验收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标准来源 

非甲烷总烃 

示值误差 

量程＞100mg/m3 时，示值误

差应在标准气体标称值的± 

5%以内； 

量程≤100 mg/m3 时，示值误

差应在 F.S.的±2.5%以内。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

连 续 监 测 技 术 规 范 》

（HJ1286-2023） 
系统响应时间 ≤300s 

分析周期 ≤3min 

零点漂移、量程

漂移 
应在±3%以内 

7.2.2 技术指标验收结果 

根据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CEMS 技术指标验收报

告，见附件 15，本项目技术指标验收结果汇总见表 7-3。  

表 7-3 本项目技术指标验收结果汇总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是否符合 

NMHC 示值误差 

当量程＞100 mg/m3 时， 

示值误差应在标准气体的标称值±5%

以内； 

当量程≤100 mg/m3 时， 

示值误差应在 F.S.的±2.5%以内。 

1.80% 是 



 

48 
 

分析周期（min） ≤3 min 1 是 

系统响应时间（s） ≤300 s 126 是 

24h 零点漂移 不超过±3%满量程 0.00% 是 

24h 量程漂移 不超过±3%满量程 -0.03% 是 

本项目技术指标验收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结果见表 7-4。 

表 7-4 本项目技术指标验收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结果 

CEMS 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 

测试人员： 谢松岩 
CEMS 生

产厂商： 

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CEMS 型号、编

号： 
HP6600-C22058 

CEMS 原理： 气相色谱法+FID 
安 装 位

置： 

DA001 废气排放口 1 

标准气体浓度或校准器件的已知响

应值： 

54.16 mg/

m3 

计 量 单

位： 

mg/m3 

序号 日期 时间 

零点读数 
零点读

数变化 
量程读数 

量程

读数

变化 

满

量 

程 

（

mg

/m3

) 

备

注 
起始

(Z0) 

最终

(Zi) 

ΔZ=Zi 

-Z0 

起始

(S0) 

最终

(Si) 

ΔS=S

i -S0 

1 2024/9/24 — — 0.00 — — 55.15 — 
60.

00 

— 

2 2024/9/25 
11:17-12

:35 
0.00 0.00 0.00 55.15 55.13 -0.02 — 

零点读数变化最大值（式 1） 0.00 
量程读数变化

最大值（式 3） 
-0.02 — 

零点漂移（式 2） 0.00% 
量程漂移（式

4） 
-0.03% — 

本项目技术指标验收示值误差、系统响应时间结果见表 7-5。 

表 7-5 本项目技术指标验收示值误差、系统响应时间结果 

CEMS 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检测 

测试人员: 谢松岩 
CEMS 生产

厂商: 

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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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MS型号编号: HP6600-C22058 

CEMS 原理: 气相色谱法+FID 安装位置: DA001 废气排放口 1 

计量单位: mg/m3 测试日期: 2024 年 9 月 25 日 

序号 项目 

标准

气体

或校

准器

件参

考值 

CEM

S 显

示值 

CEM

S 显

示值

的平

均值 

示值误差

（%） 

系统响应时间（s） 

备注 

测定值 

平均值 
t 

1 

NMHC 
54.1

6  

55.03  

54.12  -0.07  

127 

121  — 2 54.96  116 

3 52.36  121 

4 

NMHC 
32.7

9  

34.38  

33.87  1.80  

124 

126  — 5 34.47  136 

6 32.76  117 

7 

NMHC 
16.7

1  

17.85  

17.18  0.78  

121 

122  — 8 16.85  126 

9 16.83  119 

本项目技术指标验收分析周期结果见表 7-6。 

表 7-6 本项目技术指标验收分析周期结果 

分析周期现场检测记录 

测试人员： 谢松岩 NMHC-CEMS

生产厂商： 

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测试地点： 
DA001 废气排放口

1 

NMHC-CEMS

型号、编号： 
HP6600-C22058 

仪器检测量程： 
60 mg/m3 

NMHC-CEMS

原理： 
气相色谱法+FID 

量程点标准气体浓度： 54.16 

污染物名称： 非甲烷总烃 计量单位： mg/m3 

测试日期： 2024.9.25 — — — — — 

测试日期 
分析周期

（min） 
— — — — — 

2024 年 9 月 25 日 1 — — — — — 

均值 1 — — — — — 

根据表 7-3~7-6 可知，本项目技术指标验收结果满足《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

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1286-2023）中相关要求。 



 

50 
 

7.3 参比方法正确度验收 

7.3.1 参比方法正确度要求 

本项目在线监测系统参比方法准确度验收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7-7。 

表 7-7 在线监测系统参比方法正确度验收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标准来源 

非甲烷

总烃 
正确度 

参比方法测量 NMHC 浓度平均值且

排放限值均＜50mg/m3 时，绝对误差

平均值应在±10mg/m3 以内 

参照《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

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1286-2023） 

流速 正确度 

流速>10m/s 时，相对误差应在±10%

以内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

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

范》（HJ75-2017） 

流速≤10m/s 时，相对误差应在±12%

以内 

温度 正确度 绝对误差平均值应在±3℃以内 

湿度 正确度 

>5.0%时，相对误差应在±25%以内 

≤5.0%时，绝对误差平均值应在±1.5%

以内 

7.3.2 比对监测内容、方法、比对监测原理 

根据北京诚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比对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2024091003，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比对监测日期、内容及频次见表 7-8，

比对监测依据及仪器方法见表 7-9。 

表 7-8 比对监测日期、内容及频次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2024.9.25 DA001 废气排放口 1 

非甲烷总烃 9 个有效数据对 

流速 

5 个有效数据对 烟温 

湿度 

表 7-9 比对监测依据及仪器 

检测项目 仪器名称/编号 检测依据 检出限 

烟气温度 自动烟尘烟气测试仪

E-2-099；空盒气压表

E-2-024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

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 

烟气流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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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湿量 / 

非甲烷总烃 气相色谱仪 E-1-02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0.07 

mg/m3 

7.3.3 非甲烷总烃验收比对监测结果 

根据北京诚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比对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2024091003，见附件 16，本项目非甲烷总烃验收比对监测结果见表 7-10。 

表 7-10 本项目非甲烷总烃验收比对监测结果 

比对因子 比对时段 参比值 CEMS值 
绝对 

误差 

相对误

差(%) 

相对准

确度

(%) 

标准限值 
比对 

结论 

非甲烷总烃

(mg/m3) 

14:00-14:05 6.84 2.42 

-5.21 / / 

绝对误差

平均值 

应在

±10mg/m3

以内 

合格 

14:10-14:15 7.72 2.05 

14:20-14:25 9.47 1.79 

14:30-14:35 6.62 1.68 

14:40-14:45 7.22 1.72 

14:50-14:55 9.41 1.55 

15:00-15:05 9.04 2.23 

15:10-15:15 9.44 6.53 

15:20-15:25 6.66 5.52 

根据表 7-10 可知，本项目非甲烷总烃验收比对监测结果满足《固定污染源

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1286-2023）中要求。 

7.3.4 废气参数验收比对监测结果 

根据北京诚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比对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2024091003，见附件 16，本项目废气参数验收比对监测结果见表 7-11。 

表 7-11 本项目废气参数验收比对监测结果 

比对因子 比对时段 参比值 
CEMS

值 

绝对 

误差 

相对误

差(%) 

相对准

确度

(%) 

标准限

值 

比对 

结论 

流速(m/s) 

14:00-14:05 2.44 2.26 

/ 0.35 / 

相对误

差不超

过±12% 

合格 
14:10-14:15 2.13 2.32 

14:20-14:25 2.30 2.35 

14:30-14:35 2.32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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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4:45 2.32 2.53 

烟温(℃) 

14:00-14:05 26.3 26.13 

-0.32 / / 

绝对误

差不超

过±3℃ 

合格 

14:10-14:15 26.3 26.09 

14:20-14:25 26.3 26.01 

14:30-14:35 26.4 25.86 

14:40-14:45 26.2 25.79 

含湿量(%) 

13:56-13:59 1.2 0.2 

-1.00 / / 

绝对误

差不超

过±1.5% 

合格 

14:06-14:09 1.4 0.4 

14:16-14:19 1.5 0.5 

14:26-14:29 1.5 0.4 

14:36-14:39 1.4 0.5 

根据表 7-11 可知，本项目废气参数（流速、烟温、湿度）验收比对监测结

果满足《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75-2017）中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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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验收结论及建议 

8.1 验收结论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东区中科云谷

园 28 号楼，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16′49.04″，北纬 40°12′0.07″，行业类别为生物

药品制造（C2761），主要产品为抗原、抗体等。 

根据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污染物排放自行监控设备安装名录

和安装计划（2022 年版）》的通知要求，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废气排

放口 1安装了 1套固定污染源废气VOCs连续监测系统，监测项目为非甲烷总烃，

参数为烟温、流速、湿度，该排放口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1 根 29.5m

高废气排放口 1（排放口编号 DA001）排放。 

本项目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连续监测系统的性能指标、相关认证、采样点

设置、72 小时调试等基本符合《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

要求及检测方法》（HJ 1013-2018）、《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

技术规范》（HJ 1286-2023）、《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

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中的相关要求。 

北京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委托北京诚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对废气排放口 1，排放口编号 DA001 的非甲烷总烃及废气参数（流速、

温度、湿度）进行了比对监测，比对结果满足《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

续监测技术规范》（HJ1286-2023）、《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

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中相关要求，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中“表 3 生产工艺废气及其他

废气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相关要求。 

8.2 建议 

1、定期对 CEMS 设备进行校准、校验，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2、加强日常维护管理，确保在线设备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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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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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自主验收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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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排污许可证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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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联网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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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VOCs 连续监测系统设备采购合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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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VOCs 连续监测系统设备运维合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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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来电自动重启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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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自动监控系统信息传输与通讯协议自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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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72 小时调试前 168 小时无故障运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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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72 小时调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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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72 小时调试检测比对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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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72 小时调试后 168 小时无故障运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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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168 小时无故障运行报告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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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CEMS 技术指标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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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技术指标验收比对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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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第三方检测单位 CMA 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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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设备零部件更换设备主板、除烃器前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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